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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海师实函〔2024〕02 号              

关于做好 2024 年寒假期间学校实验室安全 

整改工作的通知 

 

各相关学院： 

为贯彻落实《海南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4 年寒假期间高校

实验室安全工作的通知》的文件精神，2024 年 2 月 1 日至 2日，

韩小雨副校长带领实验室建设与管理中心、保卫处人员分别在龙

昆南校区、桂林洋校区对寒假期间实验室安全风险隐患进行了巡

查，在检查过程中发现了以下问题： 

1.学生实验时，无导师或实验人员在场指导； 

2.实验室卫生不到位，餐饮垃圾未及时丢弃，物品摆放凌乱； 

3.不规范使用电源，个别实验室用插线板临时串接大功率设

备； 

4.实验室内有废旧纸箱未及时清理； 

5.实验室消防通道不畅通或过于狭窄； 

6.实验室设备运转时无人在场或人离开实验室时不关窗、关

灯。 

请各相关学院提高政治站位，夯实安全责任，认真贯彻落实

教育厅文件要求，并针对安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，举一反三，有



 

则改之，无则引以为戒，切实做好寒假期间实验室安全工作，确

保师生人身安全和校园稳定。 

附件：海南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4 年寒假期间高校实验室

安全工作的通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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